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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司法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3769號蔡季勳等人聲請 

解釋案，本會就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(下稱醫師公

會）意見之回應

有關醫師公會針對大院會台字第13769號蔡季勳等人聲請解釋案所 

提意見，本會謹就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下稱個資法)部分回應如下：

一 、有關醫師公會意見三、（四）略 以 ，一般生醫資料研究所適用個資 

法 第 6 條 第 1 項之但書規定，多為第 4 款或第 6 款合法要件，惟 

上開規定，其特種個資蒐集、處理或利用之程序，依個資法第 6 

條 第 2 項準用第7 條 、第 8 條及第 9 條之規定，仍須踐行當事人 

自主原則，對當事人進行充分告知以及取得同意，並於例外情形 

下 ，始得進行蒐集之特定目的外利用。因此依據個資法之規定， 

就醫療、基因等特種個資，同樣亦不免除對研究對象告知並取得 

同意之程序。

【本會回應】

(一） 按個資法第 6 條 第 1 項 第 6 款 「當事人書面同意」合法要 

件 ，進行特種個人資料之蒐集時，有關個資法第 6 條 第 2 

項準用同法第7 條 第 1 項所稱同意之告知（即個資法第8 條 

第 1 項各款規定）；或者進行特種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外利 

用 ，有關個資法第 6 條 第 2 項準用同法第7 條 第 2 項所稱 

同意之告知，皆屬蒐集或特定目的外利用之合法要件内涵， 

始 屬 「不免除對研究對象告知並取得同意之程序」情 形 。

(二）  至於依個資法第 6 條 第 2 項準用同法第8 條 、第 9 條有關 

告知義務規定，係除前開「當事人書面同意」情形 外 ，針 

對依個資法第 6 條 第 1 項 第 1 款至第 5 款之一合法要件， 

直接蒐集特種個資時、或間接蒐集特種個資於處理或利用 

前 ，原則上踐行個資法第8 條 第 1 項或第 9 條 第 1 項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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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務即可，非謂仍須取得當事人同意；況個資法對於告知 

義務亦設有相關豁免情形，例如依個資法第 6 條 第 1 項但 

書第 4 款之學術研究條款而間接蒐集特種個資時，因準用 

同法第 9 條 第 2 項第 4 款 規 定 ，爰得免為告知。故此部分 

並 非 「不免除對研究對象告知並取得同意之程序」情 形 。

二 、 有關醫師公會意見四、（三 ）略 以 ，就健保資料而言，若無法律之 

明定，應不可剝奪民眾對於其個人資料使用限制選擇之權利，或 

對資訊權遭受侵害所得行使之拒絕或退出權。

【本會回應】

按個資法第3 條 、第 11條等規定，已明文賦予當事人對其個人 

資料享有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、請求刪除等權利，並規 

定相關行使要件。換 言 之 ，醫師公會所稱之拒絕或退出權，例 

如個資法第11條 第 2 項及第3 項分別規定，當事人於「個人資 

料正確性有爭議」或 「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 

滿」時 ，得請求刪除、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，惟 於 「因 

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」或 「經當事人書面同意」之 情 形 ，得 

限制當事人之刪除權、停止處理或利用權，而上開規定所稱之 

「特定目的消失」及 「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」已於同法施 

行細則第2 0條及第 2 1條訂有明文。又如個資法第11條 第 4 項 

規 定 ，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，應主動 

或依當事人之請求，刪除、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。 

是依上開規定，資料保有機關倘遇有應刪除或停止蒐集、處理 

或利用個人資料之情形，除有例外得保留個人資料之法定事由 

外 ，即應主動或應當事人之請求將個人資料予以刪除或停止蒐 

集 、處理或利用。

三 、 有關醫師公會意見五、（二 ）略 以 ，行政機關以組織法之概括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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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確規定，作為個資法對於公務機關執行之法定職務，進而作為

得使用特種個資免除知情同意之作用法解釋，剝奪民眾受憲法保

障之人格自主權與隱私權保護。

【本會回應】

(一） 按個資法第 6 條 第 1 項但書第2 款 、第 1 5條 第 1 款及第 16 

條本文等規定，公務機關得為執行組織法規定之法定職務 

而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，旨在限制公務機關不得恣 

意使用個人資料，同時衡平保障公務機關不至因作用法之 

規範密度不足，導致組織法課予之法定職務難以達成，目 

的洵屬正當。上開規定所稱公務機關應於「執行法定職務 

必要範圍内」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，依文義解釋本 

即未以作用法為限，亦得以組織法為據（最高行政法院106 

年度判字第 5 4號判決參照），蓋公務機關倘基於執行任何 

法定職務必要，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，均須有另一 

作用法規定授權始得為之，將使公務機關實務上在執行法 

定職務產生窒礙。

(二）  另公務機關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内蒐集、處理或利用 

個人資料，所 稱 「必要範圍」即須符合個資法第 5 條規定

「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， 

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，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， 

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。」，該「比例原則」 

之規定已足以防免公務機關任意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 

料之情形。

(三）  另依個資法第8 條 第 2 項 第 2 款規定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 

務蒐集個人資料時得免為告知，參酌其立法理由係基於如 

稅捐機關蒐集民眾收入所得資料、戶政機關蒐集民眾戶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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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資料等，為提高行政效率或避免執行上發生困擾，爰 

為該款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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